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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（2018）京02执539号案件退函

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：
我公司于2018年9月29日收到法院寄来《委托评估鉴定合同单》，委托我公司对（2018）京02执539号案件的涉案房产北京市朝阳区五里桥二街1号院8层0832号进行价格评估。
因贵院未提供房屋权属资料，我公司尝试多次与贵院联系，均未接通法官电话。2018年11月14日收到承办法官电话，要求我公司于第二天（2018年11月15日）与法官一起进行现场查勘，因现场勘察安排时间较紧急，且有关评估费事宜未达成一致，经与法官沟通，法官确认该套房产待售出后才能一次性给付评估费，故经法官同意我公司将此件退回。

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
image1.jpeg
»;
FE IE #F £ kanczHENG CONSULTING | www.kz-consult.com | @ 010-82253558 | FAX: 010-82253565 | P.C.: 100029 ﬂ





